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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二、评价情况

三、项目绩效

四、存在问题

五、有关建议

（一）立项依据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补助。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现代
医疗卫生体系的意见》（苏发〔2015〕3号）《江苏省乡村振兴十项重点工程（2018—2022年）》（苏办
发﹝2018﹞17号）《省财政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指导意见》（苏财社〔2015〕
127号）等设立；2、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补助。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医
疗卫生体系的意见》（苏发〔2015〕3号）《省财政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指导意
见》（苏财社〔2015〕127号）《江苏省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苏
政办发〔2021〕14号）等设立；3、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根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省医改办关于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实施意见》（苏医改办发〔2016〕28号）等设立；4、孕产妇
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健康江苏2030规划纲要》等设立；5、鼓励社会办医奖补。根据《省财政厅等部门关于进一
步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政策的指导意见》（苏财社〔2015〕127号）等设立；6、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所转
院”建设。根据《江苏省妇女发展规划（2016-2021年）》《省委省政府关于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补短板强弱项的若干措施及5个专项行动方案》（苏发〔2019〕23号）等设立。
（二）资金分配使用
2021年，专项资金预算56250万元，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村卫生室）补助12000万元，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补助5000万元，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补助12750万元，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3000万元，孕产妇
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能力建设1000万元，鼓励社会办医奖补3000万元，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所转院”
建设4500万元，传染病专科医院建设15000万元。
（三）项目实施情况
2021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建设补助项目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实施：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省级卫
生健康部门按照确定的补助对象下达补助资金，市县财政部门结合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补助资金，对
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管理；项目单位负责项目实施工作。

（一）评价目的
本次绩效评价旨在对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补助资金使用效益情况进行一次梳理，考察决策背
景、基础投入、过程管理、产出与效益效果、可持续影响与发展等客观因素进行综合性评价并得出结论
。同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分析原因，提出完善政策、加强管理、提高资金效益的建议。
（二）评价方法
综合运用文献梳理、调研访谈、制定评价指标和标准、数据采集、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专项资金绩效综
合评价。评价指标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优先定量的原则。
（三）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为了做好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规范和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切实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绩效和管理
水平，我委从投入、管理、产出和效果等方面认真梳理了2021年项目管理情况和实施效果，得出绩效评
价结论。

一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高。2021年，补助50个乡镇卫生院、400个村卫生室、
4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各级政府扶持下，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大
幅提高，有效保障了我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供给能力；二是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成果得到巩固。督
促各地加大对县级医院人才队伍建设、专科能力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
投入，全面评估县级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并开展县级医院转设三级综合医院工作；三是基层医疗机构服
务能力明显增强。补助50家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较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医疗的功能定位，我省不断强化服务能力建设着力提升乡镇卫生院急诊抢救、二级以下常规手术、正
常分娩、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中医药等服务能力；四是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能力进一
步提升。组织开展省级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评审和绩效评估，全省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
络建设率达100%，2021年我省孕产妇死亡率5.09/10万、婴儿死亡率2.44‰；五是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
对全省部分社会办医机构分档予以补助，促进社会办医机构的健康发展；六是县级妇幼保健院建设进展
进一步加快。截至2021年底，全省目标县妇幼保健院建成率达61%，妇女儿童健康服可及性、获得感显
著提升。

无

一是在全省更大范围推动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二是持续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
帮助公立医院缓解收支压力；三是进一步落实分级诊疗政策，以医联体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智慧
医疗为支撑，推动形成分级诊疗就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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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2.00 2.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2.00 2.00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2.00 2.00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2.00 2.00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2.00 2.00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2.00 2.00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2.00 2.00

预算执行率 100% 2.00 2.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2.00 2.00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2.00 2.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2.00 2.00
补助乡镇卫生院数量 50个 5.00 5.00
补村卫生室数量 400个 5.00 5.00
补助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数量 50个 5.00 5.00
补助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量 40个 5.00 5.00
补助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较好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

50个 5.00 5.00

补助民办医疗机构工作完成率 100% 5.00 5.00
补助孕产妇新生儿危急重症救助中心完
成率

100% 5.00 5.00

补助县级公立医院工作完成率 100% 5.00 5.00
社区医院建成数 33个 5.00 5.00
项目验收合格率 98% 5.00 5.00
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网络建设完善率 100% 5.00 5.00
农村区域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达标
率

100% 4.00 4.00

实现收支平衡的县级公立医院占比 较上年提高 5.00 5.00
孕产妇死亡率 ≤8/10万人 5.00 5.00
新生儿死亡率 ≤5‰ 5.00 5.00

满意
度

服务对象满
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4.00 4.00

100.00 100.00总计

社会效益指
标

效益

产出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2021年省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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